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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对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2014 年 1-6 月所发布的

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进行了浏览，重点对最高院和 32 家高院所公布的案例进行分类统计，

继续选取若干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判例进行简评，永新案例单元和各位同仁一起分享近期代理

成功的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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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数据统计 

 

 2014年 1-6月，最高院和 32家高院共公布 3363件裁判文书，其中最高院公布 119件裁

判文书。32家高院中共有 22家发布裁判文书，其中浙江高院以 2305件遥居首位，广东

高院及北京高院分别以 123 件及 115 件分列二、三位。案件类型方面，专利、商标和著

作权案件占主要比例，有 3件垄断案件。 

 

 

 

 对于本次所统计的案例样本特别说明如下： 

1） 上网案例均为生效裁判文书，一审判决尚在上诉期间的均未上网； 

2） 上网案例并非相关法院的全部生效裁判文书，涉及商业秘密等例外情况的生效判决按规定并未上网，

有一部分法院的生效判决因通信技术原因暂时还没有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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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现行裁判文书网络公布平台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截止 2014 年 5 月 28 日，除中国裁判文书网统一公布全国范围内各地各级人

民法院所作的各类型案件的生效裁判文书外，中国境内 29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

宁夏外）也已经建立了地方性的裁判文书网络公布平台。 

 

 不同地区之间建立的地方平台存在一定差异，有的在省域范围内存在省级统一裁判文书

网络公布平台，统一发布省域范围内各级人民法院所作的裁判文书；有的不存在省级统

一网络公布平台，高院、中院、基层法院有各自的网络平台发布所属辖区内的裁判文书。 

 

地方平台公布模式 省、市、自治区 

存在省级统一

裁判文书网络

公布平台 

同时存在中级和/或基层

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络

公布平台 

11 个：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

天津市、重庆市、山东省、湖南省、江西省、

河北省、黑龙江省 

不存在中级和基层人民

法院裁判文书网络公布

平台 

2 个：河南省、海南省 

不存在省级统

一裁判文书网

络公布平台 

三级人民法院分别存在

裁判文书网络公布平台 

15 个：云南省、辽宁省、安徽省、陕西省、

山西省、四川省、青海省、广东省、贵州省、

甘肃省、湖北省、福建省、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仅部分中级人民法院与

基层人民法院存在裁判

文书网络公布平台 

1 个：吉林省 

 

原文链接：http://chuansongme.com/n/521886 

 

 

 

 

 

 

 

 

 

 

 

 

http://chuansongme.com/n/52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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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经典判例评析 

 

 专利 

马培德公司与阳江市邦立贸易有限公司、阳江市伊利达刀剪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

权纠纷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 29 号民事裁定书 

-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164 号民事判决书 

-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穗中法民三初字第 165 号民事判决书 

 

 2013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涉案外观设计专利） （被诉侵权产品） 

 

规则：被诉侵权产品在采用与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外观设计之余，还附加有其他

图案、色彩设计要素的，如果这些附加的设计要素属于额外增加的设计要素，则对侵权判断

一般不具有实质性影响。 

 

点评： 

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主要区别在于：被诉侵权产品的铆钉为分别设置于

剪刀两侧的两个圆台状凸起，体积明显较大，其中心线上还设置有波浪状条纹；涉案专利的

铆钉为金属铆钉，体积明显较小，且仅在一侧中部设置有直线槽（区别特征 1）以及被诉侵权

产品的剪刀片上还设置有彩色图案（区别特征 2）。 

最高院认为，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中未明确请求保护色彩的，不应以图片、照片中的色

彩限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在侵权对比时应当不予考虑。但产品上明暗、深浅变化

形成图案的，应当视为图案设计要素，不应将其归入色彩设计要素，涉案专利手柄上明暗不

同的同心圆环属于图案设计要素。被诉侵权产品在采用与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外

观设计之余，还附加有其他图案、色彩设计要素的，如果这些附加的设计要素属于额外增加

的设计要素，则对侵权判断一般不具有实质性影响。否则，他人即可通过在外观设计专利上

简单增加图案、色彩等方式，轻易规避专利侵权。这无疑有悖于专利法鼓励发明创造，促进

科技进步和创新的立法本意。涉案专利并未要求保护色彩，刀片上亦无图案设计，区别特征 2

属于被诉侵权产品上额外增加的设计要素，不应对侵权判断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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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上海全土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 228 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2013)闵民三(知)初字第 242 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2014-06-23 发布）； 

 上海市法院 2013 年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 

 

 

 

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提供空间存储服务为抗辩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点评： 

本案是典型的互联网中侵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例，因涉案作品《舌尖上的中

国》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而备受关注。央视国际公司认为全土豆公司经营的“土豆网”未

经许可在涉案节目热播期内提供在线点播服务，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遂起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

的作品，依法应受著作权保护。央视国际公司经著作权人中央电视台授权后获得该节目独占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权提起诉讼。被告全土豆公司辩称其仅提供存储空间服务，涉案作品

系网友上传，但并未举证加以证明。同时，法院认为有关实际上传者的信息属被告自行掌控

和管理的范围，理应由其举证，其自行删除原始数据导致该节事实无法查明，应承担举证不

力的后果。 

最后，一审和二审法院均判定被告侵权成立，在赔偿数额上，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被告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发生及持续时间，被告网站的经营规模、经

营模式、影响力等因素，判决全土豆公司赔偿央视国际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24.8 万元。

本案体现了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趋势，有利于弥补权利人的经济损失，同时促使各互

联网视频提供者的自律和行业管理，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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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 

 

兰建军、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等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 最高人民法院 (2013)民申字第 723 号民事裁定书 

-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 0046 号民事判决书 

-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三知初字第 47 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批指导案例 (2014-06-26 发布) 

 

 

规则：1、经营者是否具有超越法定经营范围而违反行政许可法律法规的行为，不影响其依法 

行使制止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民事权利；2、反不正当竞争法既调整直接竞争关系也调整 

间接竞争关系。 

 

点评： 

原告兰建军、杭州小拇指公司依法享有“小拇指”注册商标专用权。2011 年，杭州小拇

指公司取得第 6573882 号“小拇指”文字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定使用在第 35 类连锁店的经营

管理（工商管理辅助）；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等服务项目上。同年，兰建军将其拥有的第 6573881

号“小拇指”文字注册商标（核定服务项目（第 37 类）：车辆保养和修理;车辆清洁;车辆加润

滑油;车辆抛光等）独占许可给杭州小拇指公司使用。杭州小拇指公司自 2004 年 10 月成立时

起即以“小拇指”作为字号，并创立了专门针对汽车小擦小碰的微创伤修复的汽车微修体系，

以“小拇指”品牌开展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经过长期的宣传推广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

被告天津小拇指公司、天津华商公司在从事汽车维修及通过网站进行招商加盟过程中，多处

使用了“小拇指图 ”标识，且存在单独或突出使用“小拇指”的情形。对此，原告认为被告

侵害了其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院。 

被告抗辩指出杭州小拇指公司未依法取得机动车维修的相关许可，超越法定经营范围从

事特许经营，不符合法定条件，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因此杭州小拇指公司主张的民事权益不

应得到法律保护。对此，法院认为，经营者是否具有超越法定经营范围而违反行政许可法律

法规的行为，不影响其依法行使制止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民事权利。是否存在非法经营

行为，应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查处，被告以此作为被诉行为不构成侵权的抗辩法院不予

支持。 

其次，本案中被告天津小拇指公司与天津华商公司均从事汽车维修行业。原告杭州小拇

指公司虽然本身不具备从事机动车维修的资质，也并未实际从事汽车维修业务，但从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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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汽车玻璃修补、汽车油漆快速修复等技术开发活动，以及经授权许可使用的注册

商标核定服务项目所包含的车辆保养和维修等可以认定，杭州小拇指公司通过将其拥有的

企业标识、注册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许可其直营店或加盟店使用，使其成为“小

拇指”品牌的运营商，以商业特许经营的方式从事与汽车维修相关的经营活动。针对原被告

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或

具体的竞争关系，也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行业。原告杭州小拇指公司是汽车维修市场的

相关经营者，其与被告天津小拇指公司及天津华商公司之间存在间接竞争关系。经营者之间

具有间接竞争关系，行为人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也应

当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不正当竞争 

 

天津中国青年旅行社诉天津国青国际旅行社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 1184 号民事裁定书 

-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 

-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三知初字第 135 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批指导案例 (2014-06-26 发布) 

 

规则：1、对于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已实际具有商号作用的企业名称简 

称，可以视为企业名称予以保护；2、擅自将他人已实际具有商号作用的企业名称简称作为互 

联网竞价排名关键词，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的，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点评： 

“天津青旅”是原告天津中国青年旅行社的企业名称简称。针对被告天津国青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在其版权所有的网站页面、网站源代码以及搜索引擎中，非法使用其企业名称全

称及简称“天津青旅”的行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上述侵权行为、

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 

本案中，“天津青旅”通过长期、广泛的使用和宣传，取得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

公众所知悉，已与原告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关联关系，具有可以识别经营主体的商业标识意义。

法院明确认定，对于企业长期、广泛对外使用，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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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实际具有商号作用的企业名称简称，可以视为企业名称予以保护。 因此，可以将“天津青

旅”视为企业名称，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法予以保护。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被告天津国青旅未经许可，通过在相关搜

索引擎中设置与天津青旅企业名称有关的关键词并在网站源代码中使用等手段，利用天津青

旅的企业信誉和较高的知名度，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以达到争夺潜在客户的目的，损

害了天津青旅的合法权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予以禁止。 

 其他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 IDC 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306 号民事判决书 

-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深中法知民初字第 858 号民事判决书 

 

 2013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广东法院 2013 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 

 

 

        

规则：技术标准中的每一个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均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标准必要专利 

权人对全球范围必要专利一揽子许可构成捆绑搭售对跨国公司而言符合效率原则，不构成垄 

断。是否有不公平的过高定价行为需要考虑相关许可费的比对、其他公司实际情况、交叉许 

可情况以及 IDC 公司相关诉讼情况等各因素综合判断。 

 

点评： 

广东高院将本案定性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并详细界定了相关市场及论证了 IDC 公

司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分析了 IDC 公司的何种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关于相关市场的认定。判决认为，IDC 在中国的 3G 无线通信技术标准中的每一个必要专

利许可市场，以及在美国的 3G 无线通信技术标准中的每一个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均构成一个

独立的相关市场。本案的相关市场是该一个个独立相关市场的集合。IDC 作为涉案必要专利

许可市场唯一的供给方，其在 3G 标准中的每一个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具有完全的份额，故其完

全具有阻碍或者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能力。而且，由于 IDC 仅以专利授权许可作

为其经营模式，自身并不进行任何实质性生产，不需依赖或者受制于 3G 标准中其他必要专利

权利人的交叉许可，故其市场支配力未受到有效制约，因此 IDC 在相关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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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就搭售问题，IDC 对全球范围必要专利一揽子许可构成

捆绑搭售行为对华为公司这类跨国公司而言符合效率原则，不构成垄断行为；但是其将标准

必要专利和非标准必要专利捆绑销售的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就不公平的过高

定价问题，综合考虑相关许可费的比对、其他公司实际情况、交叉许可情况以及 IDC 相关诉

讼情况等各因素，认定 IDC 就涉案必要专利许可对华为公司的报价，构成不公平的过高定价。 

 

由于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因侵权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实际获利，综合本案相关情况，

考虑 IDC 侵权行为性质、主观过错程度、侵权持续时间和损害影响，以及华为公司因调查、

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酌定 IDC 赔偿华为公司 2000 万元。 

 

 

 

 

 

 

 

 

 

 

免责声明： 

永新案例速递根据公开报道编辑整理，旨在传递知识产权最新案例资讯，所载信息仅供参

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 

 

永新知识产权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有兴趣获取相关案件的详细信息，请随时与我们联络。 

请致电 010-66211836 ext. 323 或者发送 Email 至 law@chinan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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